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2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湘潭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项目
基本
信息
	项目名称
	2022年湘潭县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经费
	项目属性
	延续专项√    新增专项□    

	
	主管部门
	湘潭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项目负责人
	刘正
	联系电话
	57233233

	
	资金总额
	45万元

	
	项目起止时间
	2022.1.1-2022.12.31

	
	项目概况
	湘潭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将按照“政府引导、规范运作，面向产业、服务企业，资源共享、注重实效”的原则，建立包含一个中心、两职能、八大功能性子平台在内的县级窗口服务平台，推动企业帮扶政策落实和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打造“找得到、有实效、有保障”的示范性公共服务平台。

	
	项目立
项情况
	项目立
项依据
	工信部、财政部《关于推动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有效运营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企业〔2017〕187号）、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运营的通知》（湘经信中小服务〔2017〕711号）、湘潭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湘潭县建设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批复》（潭经信发〔2018〕57号）、湘潭县人民政府《关于设立湘潭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批复》（潭县政函〔2018〕93号）

	
	
	项目申报
的可行性
	  1、政策引导，市场调节。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通过政策扶持、规范和引导，促进全县中小微企业服务机构稳步发展。同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现多元化投入和市场化运作。2、突出重点，抓好关键。以加快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以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作为重要抓手，以建立服务协同作为关键环节，着力解决企业发展中最突出的热点、难点问题。3、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坚持公益性服务与商业性服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整合社会服务资源，鼓励和引导社会服务机构共同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各项服务。

	
	
	项目申报
的必要性
	湘潭县中小企业数量逐年递增，发展较为迅速。但企业服务资源相对滞后，在解决中小企业共性需求，畅通信息渠道，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实现创新发展等方面的服务能力远远不够满足当前企业发展的需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作为服务展示的窗口，服务对接的平台，服务协作的网络，是政府、企业和服务机构共同的助手。政府职能部门可以通过平台网络随时了解企业需求、分析要素供给、提供电子政务服务、掌握服务过程和结果；中小企业可以随时随地挑选服务产品，一般性服务伸手可得，个性化服务随心订制，资源快速融通，需求及时解决；服务机构可不受地域限制，向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发送服务产品信息，扩大受众群体。  

	
	项目实施
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计划开始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

	
	
	湘潭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线上平台技术维护费
	2022.1.1
	2022.12.30

	
	
	湘潭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线下平台公益活动开展
	2022.1.1
	2022.12.30

	
	
	
	
	

	项目
支出
绩效
目标
	项目长期
绩效目标
	湘潭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将按照打造全县中小微企业发展环境总体要求，通过统筹规划、集聚资源、营造环境、加强服务，建立和完善满足中小微企业发展需求的支撑体系和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全县中小微企业培育和创新能力，实现整体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项目年度
绩效目标
	确保湘潭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正常运营和服务我县中小企业发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备注

	
	项目年度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开展丰富多样的公益服务活动
	公益服务活动12次
	12
	

	
	
	
	扩大服务企业范围
	服务企业120家
	12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满意度超过95%
	95%
	

	
	单位已有的（或拟订的）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相关管理制度：湘潭县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资讯发布规范、湘潭县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活动执行规范、湘潭县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日常运营服务绩效考评表
工作措施 （方案、规划等）：湘潭县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线下实体窗口平台建设方案、

	财政部门审核
意见
	审核股室
	审核的主要内容
	审核意见

	
	财政归口
业务股室
审核意见
	1、是否立项及项目属性确定；
2、绩效目标设定是否合理；
3、预算资金可供量是否合理；
4、项目、资金及财务管理措施；
5、其他。
	审核人：       年   月   日

	
	绩效评价
股审核意见
	1、填报内容是否完整；
2、是否设定量化的绩效目标；
3、是否有适当、细化的绩效指标，及其与绩效目标的对应性；
4、其他。
	审核人：       年   月   日

	
	预算股
审核意见
	1、县委、县政府已确定的项目；
2、财政待安排项目；
3、是否进入备选项目；
4、财政项目预算资金安排可供量与完成项目绩效目标的保障度。
	审核人：       年   月   日

	单位负责人：
	
	填报人： 
	

	
	填报日期：2022年5月23日

	注：1、此表一式二份，经财政部门审核后，单位自存一份，绩效管理股一份。
    2、本表上报时须附部门绩效目标制定依据。



